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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20年 8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董事会秘书宋晨女士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洪华先生主持，以现场书面

记名的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并认为报告客观真实地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20-060、2020-061）。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并及时对外披露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报告期内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交

易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2)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存在以下对外担保事项： 

2019年 8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西川金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广西川金诺”）向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防城港支行（以下简称“北部湾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该担保事项尚未履行完毕。经对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认真

核查，监事会认为提供该项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

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对广西川金诺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且全资子公司的贷款为项目建设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3)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存在以下关联交易： 

①2019年 8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由公司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全资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西川金诺向北部湾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公

司及控股股东刘甍先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并由广西川金诺以自

有土地使用权作抵押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②2020年 6月 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招商银行申请人民币 7,500万元（柒仟伍佰万元）综合授信并由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授信，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甍先生及其配偶姚

利红女士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项。 

③2020年 6月 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华夏银行申请人民币 16,000 万元（壹亿陆仟万元）综合授信并由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提供担保和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大观支行申请授信，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甍先生及

其配偶姚利红女士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事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反担保

的事项。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未履行完毕。经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关联交易事项认

真核查，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业

务拓展所需资金以及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依法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名。经广泛征询股东意见，本届监事会

提名洪华先生、毕兴发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个人

简历详见附件 1），经股东大会选举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6）。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8月27日 

 

 

 

附件1、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洪华先生：男，1970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1992年8月至1999年7月就职于四川绵竹市针织厂；1999年7月

至2006年12月就职于贵州正大实业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06年12月起

任川金诺有限副总经理，2011年8月至2017年9月15日任昆明川金诺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2017年9月15日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毕兴发先生：男，出生于1980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中专学历。2001年7月毕业于云南省畜牧兽医学校；2011年3月至今，

就职于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部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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